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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遗产管理人制度是我国《民法典》新增之规定，旨在确保遗产管理的公正与效率。为遗产管理

人配置诉讼实施权具有现实必要性，合乎遗产权利归属主体权益保障及国家司法效益诉求之需。基于

遗产管理活动的职务关系性质，遗产管理人享有诉讼实施权的实体法基础是具有“固有权”性质的管

理权，程序原理则为法定诉讼担当。为确保遗产管理人能够妥当地行使诉讼实施权，一方面，应当以

遗产管理人是否由继承人担任为界分，对其在具体遗产纠纷诉讼中的诉讼实施权进行梳理；另一方面，

应明确遗产管理人的诉讼承继人地位，进而对《民事诉讼法》第 153、154 条中关于一方当事人死亡

时的处理规则进行优化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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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诉讼实施权的配置关涉民事主体在诉讼中

的地位，“是当事人谋求实体权益获得司法救济

的诉讼要件”[1]。在遗产纠纷之诉中，关于遗嘱

执行人是否享有诉讼实施权的探讨，并未随着

《民法典》的施行而沉寂，而是通过“继承开始

后，遗嘱执行人为遗产管理人”的规定，将该问

题引向遗产管理人本身。《民法典》第 1145—1149

条为新增的遗产管理人设计了选任、职责等五项

规则，但并未对其诉讼地位作出明确规定。那么，

我国现行相关司法文件是否认可遗产管理人享

有诉讼实施权？在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全国法

院贯彻实施民法典工作会议纪要》中，将权利人

向遗产管理人主张权利的情形视为诉讼时效中

断的途径之一；《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 

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执行当事人变

更追加规定》)第 2、10 条规定，申请执行人或被

执行人死亡或被宣告死亡时，遗产管理人属于依

法承受生效法律文书确定权利、义务的主体，从

而可以成为申请执行人或被执行人。上述文件虽

未直接规定遗产管理人的诉讼实施权问题，但从

可以将其变更为申请执行人或被执行人的规定

来看，其诉讼实施权应得到肯定。在学术探讨上，

《民法典》施行前后的相关文献中虽然存在支持

遗产管理人享有诉讼实施权的主张，但并未就此

问题展开深入论述[2−3]。在司法实务中，法院对遗

产管理人是否为诉讼实施权主体，观点不一
①
。

鉴于此，本文拟对赋予遗产管理人诉讼实施权有

无现实必要性、其理论依据如何、现有程序构造

对遗产管理人享有诉讼实施权应作何回应等问

题展开研讨，以期促进遗产管理人制度的完善和

准确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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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遗产管理人享有诉讼实施权的 
必要性 

 

诉讼实施权是源于德国的概念。德国通说将

诉权理解为“司法行为请求权”[4]，属于宪法层

面的抽象诉权范畴，为解释当事人针对特定案件

请求法院作出判决的权能，将提起或抗辩诉讼请

求的具体诉权称作诉讼实施权[5]。诉讼实施权与

形式当事人概念相关，强调的是非实体权利义务

主体亦享有实施诉讼的权利(学理上称为第三人

的诉讼担当)。在遗产纠纷之诉中，因遗产管理人

并非总是实体权利义务主体，从诉讼实施权配置

理论出发探讨其诉讼地位更为合适。通常认为，

诉讼实施权的配置主要取决于实体法上的民事

权益配置原理，但在实质当事人与形式当事人分

离的情况下，还需要考虑“国家与当事人之间利

益的平衡”[6]，以防止非适格当事人提起不合法

的诉讼。基于此，本部分将从遗产权利义务主体

和制度运营者的综合利益诉求出发，去探寻遗产

管理人享有诉讼实施权的必要性。 

(一) 权利归属主体立场：解决权益保障难题 

当权益受到侵犯或有受侵害之虞时，具有非

正当性、暴力性的私力救济早已被公力救济所替

代，替代的合理性建立在国家为公民提供有效且

妥当的法律救济机制之上。遗产管理问题涉及错

综复杂的利益结构，遗产管理人在将被继承人生

前的各种法律关系平稳地过渡给其他主体的过

程中，涉遗产的纠纷难以避免，在冲突无法经由

和解、调解等非讼解纷机制处理时，就存在利用

国家审判制度加以解决之必要。从继承人权益保

障出发，继承人间因难抵金钱诱惑引发的各式纠

纷层出不穷，尽管遗嘱继承相对维护了家庭和

谐，但就当前来说，无遗嘱继承仍然普遍。当个

别继承人在实现遗产分配过程中，存在损害弱势

继承人合法权益时，弱势继承人是能够通过诉诸

司法的方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但在家庭观念

极强的环境中，在继承人之间展开对立的诉讼可

能会诱发或者激化矛盾，这不利于后续亲属关系

的维系。亲属关系具有浓厚的伦理特质，亲属间

的财产关系并不能当然地与经济关系画等号，

“惟其如此，方可使家庭在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下

不致被‘经济理性’全面入侵，从而失去其‘人

文关怀’的特质”[7]。因此，从婚姻家庭伦理角

度来看，遗产管理人启动的诉讼程序至少在名义

上与继承人的主观意志无关，第三方介入可实现

维护其他继承人合法权益和维持家庭的完整性、

传承性的双重目的。 

继承除涉及继承人间的共有关系外，还涉及

继承人与被继承人的债权人、受遗赠人的外部关

系。继承人通常是第一时间控制遗产的人，在其

占有遗产之后可能不会主动清偿债务或者落实

赠予，具体表现为故意隐瞒被继承人去世信息、

遗产状况等。即使债权人或受遗赠人诉诸公权

力，部分实际控制遗产的继承人仍可能通过欺诈

或恶意挥霍等行为阻碍其权益的实现，诉之目的

的落空与诉讼成本的“倒挂”会减损遗产权利人

以继承人为被告提起诉讼的动力。此外，继承人

承担遗产债务的有限责任方式使得放弃继承的

行为时有发生。笔者以“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

为关键词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中进行检索，虑

及样本总量与裁判统一性，将案件类型限定为

“民事案件”，地区限定为“上海”这一直辖市

后，共获得 821 条记录(期间为 2017—2021 年)。

纠纷数量在时间跨度上呈现逐年上升之势，继承

人放弃继承的案例达到 24.1%(198/821)。对继承

人放弃继承的裁判文书进行梳理之后可知，法院

的处理方式主要有裁定驳回起诉、裁定诉讼终

结、认定放弃继承行为无效、判决继承人清理遗

产并以遗产清偿等。显然，遗产债权人单纯通过

起诉继承人获取遗产权利的难度可见一斑。而遗

产管理人是实体法规定的对遗产实行集中且有

效管理的主体，由其作为适格被告，可对债权人、

受遗赠人诉诸司法的权利形成多重保护构造，有

助于及时实现遗产权益。 

(二) 国家立场：实现司法效益诉求 

近年来，随着我国资本市场转型进程的加

速，民间矛盾和社会冲突与日俱增[8]，司法运行

虽尚未达到“诉讼爆炸”的程度，但“案多人少”

已成为惯常性描述。在 2020 年，地方各级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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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案件 3 080.5 万件，审结、执结 2 870.5 万   

件[9]，而在 2019 年上半年，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法院共有的员额法官数量仅为 12.6 万名[10]。

加大司法领域的税收投入固然可应对此种司法

挑战，但税收在各类公共产品之间的分配存在彼

长此消的关系，在“公平分配理念”的指引下，

国家不可能无限加大投入司法服务的资源。在司

法行为供给能力难以充分满足无限膨胀且多元

的解纷需求时，除依据不同纷争类型对诉讼外解

纷机制展开有益探索外，诉讼实施权的配置也承

担着最佳解纷和最优权益保障的功能。 

在涉及遗产纠纷的诉讼中，将诉讼实施权配

置给遗产管理人，能够满足法院对诉讼活动低成

本、高效益的期待。具体而言：其一，当遗嘱执

行人为遗产管理人时，“专门机构+遗产管理人”

的协同合作新格局可妥当协调法院在“成本—收

益”上的平衡。就当前部分公证机构、律师事务

所在遗产管理领域的探索成果来看，参与遗产管

理人法律服务的途径主要为：提前在遗嘱或相关

文件中指定专门机构为遗嘱执行人，在继承开始

后，依据“遗嘱执行人为遗产管理人”的规定处

理
②
。专门机构具有的技术性和中立性等优势，

可提高民众在遗嘱中指定遗嘱执行人的积极性，

而遗产清理、分配活动的公正性和高效性自然可

避免或减少遗产纠纷的发生，从而达到减少讼源

之目的。在诉讼系属中，专门机构相较于普通民

众更具有诉讼实力，可以与法官进行有效的沟通

和配合。这亦是民政部门或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

管理人并参讼时的优点。其二，当继承人与遗产

管理人身份重合时，除了在遗产管理人为被告时

具有通过限缩管辖范围以减少潜在管辖争议的

功能外，遗产管理人为了胜诉，客观上具有与对

方当事人进行攻击防御的诉讼动力，显然有助于

提高庭审效率。此外，遗产管理人对遗产状况、

涉遗产纠纷的事实关系最为了解，能够避免诉讼

中因遗漏继承人或遗产而导致程序拖延或中断

等情况的发生，可确保纠纷解决的实效性。 

综上，赋予遗产管理人诉讼实施权具有必要

性，既可解决诸多遗产纠纷诉讼中的正当当事人

问题，有效保护继承人、遗产债权人、受遗赠人

等的合法权益，也可促进司法资源的高效利用和

遗产纠纷的彻底解决。 

 

三、遗产管理人享有诉讼实施权的 
理论证成 

 

因遗产管理人并非总与争执的实体法律关

系存在直接关联，导致理论界在界定其管理活动

的性质和法律地位时存在争议，概言之，主要存

在“代理人说”“信托说”“固有权说”三种观点

的博弈。而遗产管理人的法律地位决定了其法律

适用和与被继承人、继承人之间的关系，故有必

要对以上学说进行辨识，继而推导出实际可行且

与我国现行法相符的结论。 

(一) 遗产管理人的诉讼代理人地位之排除 

“代理人说”认为，遗产管理人在遗产管理

活动中的地位，应当被理解为被继承人或继承人

的代理人。其中，“被继承人的代理人说”以日

耳曼法上承认死者人格原则为理论基础，主张遗

嘱执行人执行遗嘱的行为是对遗嘱人意志的延

续，本质上居于代理人的地位[11]。而遗产管理人

与遗嘱执行人在法律地位上的普遍一致性，使得

遗产管理人居于被继承人的代理人地位的学说

兴起。对该说的合理性产生的质疑为，在无遗嘱

或遗产管理人的职责超过遗嘱指定的范围时，该

说并不能解决遗产管理人的职权来源问题。“继

承人的代理人说”将遗产管理人视为继承人的代

理人[12]，主张被继承人的权利能力因死亡而消

灭，遗产直接或间接地由继承人继承，遗产管理

人以继承人之代理人的地位管理遗产。日本和我

国台湾地区的相关规定体现了该学说。例如，《日

本民法典》第 936 条第 2 款规定：“管理人可以

为继承人或代继承人就继承遗产的管理及债务

的清偿，实施一切必要行为”；我国台湾地区“民

法”继承编第 1184 条规定：“遗产管理人在继承

人承认继承前所为之职务上行为，视为继承人之

代理。”该学说看似合理，但有明显逻辑漏洞。

原因在于，从民事诉讼法学视角来看，继承人与

遗产管理人作为对立的当事人围绕遗产展开诉

讼的情形并不少见，此时若依据“继承人的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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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说”，则形成原被告双方均为继承人的自我诉

讼窘境，破坏了诉讼当事人之间的对抗防御   

构造。 

综上可知，将我国遗产管理人的管理活动性

质界定为委托代理实属不妥。该说除存在职权来

源不明、导致当事人自我诉讼等弊端外，在委托

代理关系中，遗产管理人并不具有诉讼实施权，

无法满足我国当下司法实务之需。 

(二) 管理活动的信托性质之否定 

“信托关系说”认为，遗产管理人为信托法

律关系中的受托人。英美各国为该说的支持   

者[13]。英美法采间接继承模式，即被继承人死亡

后，继承人无法直接取得遗产物权，遗产将被移

交给代表死者人格的人格代表者(遗产管理人、遗

嘱执行人)进行管理。当独立管理遗产的遗产管理

人与渗透到继承法各个方面的信托制度产生交

集之后，自然成为信托关系中的受托人。如在英

国《1925 年受托人法》中，部分规定直接视遗嘱

执行人或遗产管理人为信托受托人[14]。在信托法

律关系中，受托人与委托人之间不仅建立了“委

托—代理”关系，而且信托财产的所有权应转移

给受托人[15]。照此，受托人“是以诉讼标的之法

律关系主体(即实体权利义务主体)的身份而成为

民事诉讼的当事人”的[16]，与通常情形下的实质

当事人并无差异。将遗产管理人与信托受托人进

行匹配可满足遗产管理人享有诉讼实施权之需，

但将我国遗产管理活动定性为信托关系并不  

妥当。 

从信托法基本理论观之，信托关系与遗产管

理关系的权利义务主体和功能目的均不同。就信

托关系而言，信托一旦有效成立即存在三方主

体。委托人已非形式上的财产权主体，受托人取

得信托财产实体上的所有权，受益人享有财产保

值增值带来的收益。而在遗产管理关系中，一般

存在遗产管理人、利益主体(继承人、受遗赠人或

债权人等)两方主体。遗产管理人并不是遗产的所

有权主体，也不存在专门以遗产为投资对象获取

收益的受益人。在功能目的上，现代意义的信托

已演变成理财手段，是对民众财富传承需求的回

应，无须考虑信托关系中各权利义务主体间的利

益均衡等问题。与信托关系中强调财产利益不

同，遗产管理活动主要依托人身属性将遗产所有

权从被继承人处安全转归各利益主体，以实现遗

产的顺利分配。 

从相关规定观之，遗产管理人(遗嘱执行人)

的管理活动性质不应被界定为信托关系，否则将

产生规范重叠的问题。我国《民法典》第 1133

条规定：“自然人可以依法设立遗嘱信托。”因《民

法典》未对遗嘱信托和遗产管理人制度之间的关

系作界定，从理论上讲，不排除信托受托人在“遗

嘱信托”的情形下具有取代遗产管理人的作用和

功能的情形。但是，若不加区分地将遗产管理人

视为信托受托人，在遗产继承领域，信托的逻辑

关系将是“信托→遗产管理人的管理信托→遗嘱

信托”。据此，即使《民法典》不单独增设遗嘱

信托的规定，遗产管理人的管理行为性质也可以

被界定为信托关系。既然立法机关同时规定遗产

管理人制度与遗嘱信托，表明遗产管理人和信托

受托人之间并非等同关系，合理的解释应当是：

立遗嘱人未在遗嘱中明确设置信托时，被指定执

行遗嘱的第三人应当为遗嘱执行人而非信托受

托人，所进行的遗产管理活动并不具有信托   

性质。 

(三) 当事人适格的“固有权说”之辨取 

1. 职务关系：遗产管理活动的性质 

“固有权说”认为，遗产管理人管理、处分

遗产的权利是固有的，理论上存在“机构说”“限

制物权说”和“职务说”三个分支[17]。“机构说”

认为，遗产具有法人人格，遗产管理人是以法定

代理人身份管理遗产的机构[18]。该说虽然明确了

管理行为的对象，但根据我国民事实体法的规

定，遗产管理人所管理的特别财产并不具有法人

人格，因此该说难以成立。“限制物权说”主张，

遗产管理人在管理遗产期间享有限制财产物  

权[19]，以财产所有人的身份独立展开管理活动。

该说将遗产管理人管理、处分遗产的权利视为物

权，显然违背了《民法典》物权编相关规定。“职

务说”认为，遗产管理人类似破产管理人，基于

管理职务而享有法律上的独立地位。德国、日本

的判例体现了该学说[20]。相较而言，将我国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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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的管理活动性质界定为职务关系更为合

理，缘由在于：其一，“职务说”的固有优势明

显。该说不仅不具有“机构说”“限制物权说”

等与我国实体法规定相冲突、基本法理相悖等问

题，而且遗产管理人以“遗产”这个客体为中心

展开管理活动，避免了“代理说”中以“人”为

中心引起的弊端。其二，从公正性层面来看，遗

产管理人依据实体法规定或遗嘱人给予的职务

管理遗产，并不是单个遗产权利主体的代表，表

明其在遗产管理活动中具有中立地位，易于实现

公正分配遗产的目的。其三，不同主体担任遗产

管理人时，管理遗产之职务均具有实体法依据。

当遗嘱执行人与遗产管理人身份重合时，遗嘱执

行人依遗嘱人在遗嘱中托付的职责及《民法典》

第 1147 条的规定而具有实施遗产管理及其他遗

嘱执行中必要行为的权利义务。无遗嘱执行人

时，依选任顺位将依次由继承人、民政部门或村

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此时，遗产管理人系

基于《民法典》第 1147 条的规定具有管理遗产

的职责。 

2. 管理权：诉讼实施权的理论基础 

在德国普通法时期，诉讼法学者赫尔维格

首次提出以管理权作为诉讼实施权的理论基 

础[21]。赫氏认为，实体法上的权利主体就诉讼

标的所涉及的权利或法律关系有管理权，即可

成为诉讼实施权主体。管理权说出现后迅速为

德国学者所接受，并被用来解决遗产管理人、

破产管理人等非实体权利主体的参讼地位问

题。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原因，管理权说得到日

本学者兼子一、雉本郎造等人的支持。兼子一

主张，在第三人被授予管理权、职务上的当事

人等诉讼担当的情况下，应强调以管理权作为

诉讼实施权的基础[22]。我国学者在探讨诉讼实

施权的理论基础时，也鲜见将管理权排除在外，

主张对他人的民事权利有“管理权和支配权”

的人是享有诉讼实施权的主体[23]。显然，实体

法上的管理权发挥着将管理权主体与诉讼实施

权主体联系起来的机能，亦即享有管理权的主

体为诉讼实施权主体。而按照“职务说”的观

点，我国遗产管理人享有法律明确授予的管理

遗产的职责，为履行此种实体法上之职责，自

然可基于对争议的遗产权利或法律关系有管理

权而被赋予诉讼实施权。再者，将实体法上的

管理权作为我国遗产管理人享有诉讼实施权的

理论基础，除了因为管理权说在识别诉讼实施

权主体及诉讼标的上具有简单明确的优势，便

于司法实务的认定和处理外，从管理权说的立

场探讨遗产管理人的诉讼地位已成为多数国家

的理论共识，相关成熟见解能够为我国未来通

过程序规范增补遗产管理人的适格当事人地位

提供参考。 

 

四、遗产管理人参讼的实现路径 

 

前已述及，为遗产管理人配置诉讼实施权不

仅具有现实必要性，更具有理论正当性。由于遗

产管理人的产生方式较为多元，下文将以遗产管

理人是否由继承人担任为界分，围绕遗产债权追

索、债务清偿、继承或遗赠等诉讼类型，对遗产

管理人如何妥当行使诉讼实施权展开探讨。 

(一) 遗产管理人为继承人以外的主体之诉

讼实施权 

根据我国《民法典》第 1145 条的规定，非

继承人为遗产管理人的情形包括两种，一种是非

继承人被指定为遗嘱执行人，另一种是民政部门

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上述主体的诉

讼实施权问题，可区分以下几种情形予以讨论。 

1. 涉及遗产债权追索和遗产债务清偿的  

诉讼 

在被继承人死亡后，对遗产债权追索和遗产

债务清偿法律关系享有管理权的主体为诉讼实

施权主体。根据《民法典》第 230 条的规定，由

于我国采直接继承模式，继承人自继承开始即取

得遗产物权，有权对遗产进行占有、管理、处分。

这意味着在继承开始后，继承人和遗产管理人均

对遗产债权追索和遗产债务清偿法律关系享有

管理权。那么，当遗嘱执行人担任遗产管理人时，

为避免继承人阻碍遗嘱执行人履行职责，是否应

当对继承人的管理权进行限制呢？与我国同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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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继承主义的德国、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和地

区，均通过法律明确限制了继承人的管理权。例

如，《德国民法典》第 2212 条第 1 款规定，“遗

嘱执行人所管理的权利，只能由遗嘱执行人在裁

判上加以主张”，该条之文义体现在诉讼中即为

排除继承人对遗嘱执行人所管理的遗产权利进

行主张[24]。日本法对继承人的处分权作了更为彻

底的限制，依据《日本民法典》第 1013 条的规

定，有遗嘱执行人时，继承人不仅不得处分遗产，

而且不得妨碍遗嘱执行人的其他管理行为。 

就我国而言，当下立法及司法解释还未有协

调遗嘱执行人和继承人之管理权的具体规则。但

有学者主张应当确立“遗嘱执行人在执行遗嘱期

间，继承人不得处分与遗嘱有关的遗产，不得妨

碍遗嘱执行人执行职务”[25]的规则，对继承人的

管理权进行限制。笔者对此深表赞同。在遗嘱执

行人执行遗嘱期间，对继承人的管理权进行限

制，不仅有利于遗嘱执行人如期、顺利地履行职

责，同时避免了因继承人阻碍遗嘱执行人履行职

责，导致遗产债权人、受遗赠人权益难以实现的

弊端。事实上，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部分法院在

审理相关案件时已经采取了限制继承人管理权

的做法。例如，在马某与常某等人追偿权纠纷  

案
③
中，继承人马某在该案执行阶段申请变更自

己为申请执行人，法院认为马某未举证证明其提

出该申请系取得遗嘱执行人马燕(非继承人)的同

意为由，驳回了马某的变更申请。“社会主体之

所以参与到民事诉讼程序之中，根本目的在于保

护其实体法的利益”[26]，因此，若继承人丧失对

遗产债权追索和遗产债务清偿法律关系的管理

权，其也不再是诉讼实施权主体。申言之，当遗

嘱执行人担任遗产管理人时，对于遗产债权追索

之诉，遗产管理人具有唯一的正当原告资格；对

于遗产债务清偿之诉，遗产管理人具有唯一的正

当被告资格。但是，在遗产管理人怠于向遗产债

务人主张遗产债权的情况下，有必要赋予继承人

起诉资格以确保其遗产权益的实现。当民政部门

或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时，因其担任的前

提是“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故

遗产管理人是主张权利或承担义务的唯一主体，

可单独提起遗产债权追索之诉和成为遗产债务

清偿之诉的被告。 

2. 涉及遗产继承和遗赠的诉讼 

当继承人的继承权或受遗赠人的受遗赠权

受到侵害时，两者可作为原告提起遗产继承诉讼

或者遗赠诉讼。以遗产分割是否完成为界限，应

分别界定遗产管理人在上述诉讼中的参讼路径。 

其一，遗产分割之前。遗产分割以尊重被继

承人、继承人的意愿为原则[27]。若被继承人已通

过遗嘱确定遗产分配的内容，应当优先以遗嘱作

为分割遗产的依据，无遗嘱时才由继承人协议分

割。在继承人、受遗赠人主张的遗产继承诉讼或

者遗赠诉讼中，因遗赠是基于遗嘱而产生的，该

两类诉讼所涉争议本质上均是围绕遗嘱或者遗

产分割协议展开的。当遗嘱执行人为遗产管理人

时，按照上文对遗嘱执行人和继承人之管理权的

探讨，继承人在遗嘱执行人的职责范围内不具有

管理遗产的权利。基于此，在继承人提起的遗嘱

继承诉讼或者受遗赠人主张的遗赠诉讼中，遗嘱

执行人是适格的被告。当民政部门或村民委员会

担任遗产管理人时，由于此时无继承人或继承人

均放弃继承，即使存在遗嘱也无继承人去主张遗

产继承诉讼，遗产管理人自然不具有参加该诉讼

的机会。在受遗赠人主张的遗赠诉讼中，依据《民

法典》第 1160 条“遗产管理人应当在清算被继

承人的债务、税款、遗赠之后，将所剩的财产交

国家所有或者集体所有制组织所有”的规定，遗

产管理人应当作为被告参加诉讼。 

不过，在某个继承人诉请依遗嘱继承某遗

产、受遗赠人诉请遗赠，而遗产已被个别继承人

占有的情况下，占有遗产的继承人本来不具有遗

产管理权(应由遗嘱执行人享有)和被告适格，但

出于纠纷一次性解决之要求，有必要将该占有人

与遗嘱执行人作为共同被告。以受遗赠人主张房

屋遗赠的诉讼为例[28]，受遗赠人甲主张遗赠时，

继承人乙已基于继承取得该房屋登记，且遗嘱人

在遗嘱中已经指定遗嘱执行人。在该案中，受遗

赠人甲与遗嘱执行人、继承人乙之间的关系应当

是，对遗嘱执行人享有基于履行遗赠职责的转移

登记请求权，对继承人乙享有以排除所有权的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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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为由的撤销登记请求权。当甲仅以遗嘱执行人

为被告时，即使甲取得胜诉判决，遗嘱执行人为

了使受遗赠人甲获得该房屋的登记，仍需再次以

继承人乙为被告提起请求转移登记的诉讼，如此

将存在解纷过于迂回的弊端。当甲以继承人乙为

被告时，因遗嘱执行人本应负有主动从乙处收回

房屋的职责，但其怠于履行该职责，从理论上讲，

受遗赠人甲可基于债权人代位权直接对登记名

义人乙提起房屋转移登记请求。相较于单独起诉

遗嘱执行人的方式而言，该诉讼路径有助于直接

解纷，但排除遗嘱执行人参讼的做法意味着对遗

嘱执行人管理权的侵害，更是对立法设置遗嘱执

行人意义的忽视。鉴于此，在继承人、受遗赠人

主张的遗产继承或遗赠诉讼而遗产已被个别继

承人占有的情形下，存在将遗嘱执行人和占有遗

产的继承人作为共同被告的必要性。 

其二，遗产分割之后。遗产管理人享有诉讼

实施权的实体法基础是管理权，若其已经处理完

被继承人应当缴纳的税务、债务，并由各继承人、

受遗赠人依法取得剩余遗产的所有权后，因管理

职务履行完毕，也就不再享有遗产管理权和相关

案件中的诉讼实施权。关于继承人取得遗产物权

的时间，我国现有规范存在冲突
④
。但通说认为，

各继承人在继承开始后遗产分割前取得遗产共

有权，只有通过遗产分割这一物权变动程序才能

脱离遗产共有关系产生单独所有权[29]。关于受遗

赠人取得遗赠物物权的时间，根据《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继承编的解

释(一)》(以下简称《民法典继承编解释(一)》)第

38 条的规定，继承开始后，受遗赠人表示接受继

承时仅取得接受遗赠的权利，遗产分割之后才取

得遗赠物物权。因此，在遗产已经按照遗嘱分割

完毕的情况下，此时的“遗产”已经成为继承人

或受遗赠人的财产，若某个继承人或受遗赠人 

就遗产继承或者遗赠问题发生争议而提起诉讼，

因遗产已经脱离遗产管理人的管理，应以实际取

得遗产所有权的其他继承人或者受遗赠人为  

被告。 

3. 涉及遗产被侵占或被侵权的诉讼 

“遗产的完整与安全是继承权、遗产债权实

现的前提”[30]，一旦遗产受到侵害，将直接影响

遗产权利归属主体的利益。根据我国《民法典》

第 1147 条的规定，遗产管理人具有全面的遗产

管理职责，可有效保证遗产的完整性、安全性。

其中，遗产的完整性可通过遗产管理人“清理遗

产并制作遗产清单”的职责来实现，遗产的安全

性可通过遗产管理人“采取必要措施防止遗产毁

损、灭失”的职责来实现。因此，在遗产管理人

履行遗产管理职责的活动中，当某个继承人或非

继承人有隐匿、侵吞、损毁遗产等妨害行为时，

遗产管理人出于维护遗产完整、安全的考量，可

向人民法院提起返还遗产或者排除妨害的诉讼。

例如，在梁某与黄某、甘某等继承权纠纷案
⑤
中，

原告梁某为遗嘱执行人，受遗赠人黄某已经占有

遗赠物，梁某以黄某已经丧失受遗赠的权利为由

提起诉讼，主张其返还遗产。法院认为，梁某负

责对遗嘱人的遗产进行管理分配，与本案黄某有

利害关系，其作为本案原告的诉讼主体适格。又

如在孟某一与孟某二民间借贷纠纷案
⑥
中，原告

孟某一是遗产管理人，继承人孟某二在孟某一处

理遗产债务之前已经占有遗产，孟某一以需要偿

还遗产债务为由诉请孟某二返还已占有的部分

遗产。法院认为，孟某一要求孟某二返还遗产具

有相应的请求权基础，因此对原告的主张予以支

持。在上述两起遗产被侵占的案件中，遗产管理

人主动提起返还遗产之诉的行为，有效避免了遗

漏遗产或不正当减少遗产行为的发生，为遗产权

益主体的权利实现提供了财产基础。 

(二) 遗产管理人为继承人之诉讼实施权 

遗产管理人为继承人时，存在遗嘱人在遗嘱

中指定继承人为遗嘱执行人、继承人合意推选继

承人为遗产管理人，以及继承人共同担任遗产管

理人三种情形。当继承人被指定为遗嘱执行人

时，由于上文已经论及遗嘱执行人在具体诉讼中

如何行使诉讼实施权，故本部分只围绕后两种情

形展开。 

1. 涉及遗产债权追索和遗产债务清偿的  

诉讼 

遗嘱人未在遗嘱中指定遗嘱执行人或者有

遗产未在遗嘱中得到安排时，遗产管理人将由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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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人共同推选，此时被推选出的继承人与遗产管

理人身份重合。遗产管理人由继承人合议推选的

继承人担任，意味着其余继承人阻碍遗产管理人

履行职责的概率较低，且除非遗嘱人立有遗嘱，

否则也不存在对遗嘱人的意思自治进行保护的

要求，故不宜对其余继承人的管理权进行限制，

这亦是部分国家和地区的传统做法。根据《日本

民法典》第 1115 条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

1216 条的规定，对继承人的遗产管理权进行限制

的情形仅适用于遗嘱执行人执行遗嘱的职责范

围，并不包括非遗嘱执行人担任遗产管理人的情

形。尽管德国《民法典》第 1984 条第 1 款规定

“遗产管理命令发布时，继承人丧失管理和处分

遗产的权能”，但该条仅适用于遗产法院指定的

遗产管理人，于我国而言不具有借鉴的法律   

环境。 

因遗产分割之前被继承人的遗产属于全体

继承人共同共有，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

70 条的规定，共有遗产涉讼是典型的必要共同

诉讼，继承人应以共同原告或被告的身份一同

参加诉讼，个人并无诉讼实施权[29]。照此，在

遗产债权追索或者遗产债务清偿诉讼中，被选

任为遗产管理人的继承人本应与其余继承人共

享一个诉讼实施权，但基于实体法明确赋予其

的管理遗产之职务，应认可其独立享有诉讼实

施权。换言之，当遗产管理人由继承人合意推

选的继承人担任时，遗产管理人能够以自己的

名义独立成为原告或被告，全体继承人亦享有

共同提起诉讼的权利和成为共同被告的可能
⑦
。

在继承人共同担任遗产管理人时，由于遗产管

理人对遗产享有的管理权应当由全体遗产管理

人共同行使，全部继承人享有诉讼实施权的基

础或源于以遗产管理人名义对遗产共有的管理

权，或源于对遗产共有的所有权。此时，在遗

产债权追索或者遗产债务清偿诉讼中，全体继

承人(全体遗产管理人)应当作为共同原告或者

共同被告。基于类似的原理，遗产管理人在遗

产债权追偿诉讼中的诉讼实施权，同样适用于

涉及遗产被侵占或被侵权的诉讼。具体而言，

当某个继承人或非继承人存在侵害遗产完整性

或安全性的行为时，遗产管理人能够基于遗产

管理权而以自己的名义独立成为原告，继承人

亦可基于对遗产共有的所有权享有提起诉讼的

权利，以防止或排除侵害遗产行为的发生。 

2. 涉及遗产继承和遗赠的诉讼 

当继承人为遗产管理人时，由于遗产继承或

者遗赠法律关系属于遗产承受人(继承人、受遗赠

人)的内部法律关系，围绕上述法律关系产生的纠

纷，本质上是对遗产分割活动存在争议。遗产分

割是一个动态过程，在被继承人未立有遗嘱时，

继承人、受遗赠人将在“行使遗产分割请求权→

获得遗产分割依据→实现遗产分割”这一线性活

动中，取得遗产所有权。而依据我国《民法典》

第 1147 条的规定，遗产管理人在遗产分割中并

不享有遗产分割请求权，其职责为“按照遗嘱或

者依照法律规定分割遗产”，亦即按照已确定的

遗产分割依据协助继承人实现遗产分割。例如，

在龙某甲与龙某乙等继承权纠纷案
⑧
中，遗产管

理人未被列为诉讼当事人，法院也明确表示遗产

管理人的职责是协助遗产继承人分割领取款项。

基于此，在继承人或受遗赠人获取遗产分割依据

的过程中，遗产管理人并无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诉

讼实施权的空间，其仅在协助继承人或受遗赠人

履行已确定的遗嘱、遗产分割协议或遗产分割裁

判的过程中，基于实体法规定的管理职责成为原

告或被告。具体而言，若某个继承人或受遗赠人

不依据已经确定的分割依据履行义务，遗产管理

人享有向法院起诉请求其履行分割依据的权利；

若继承人或受遗赠人对遗产管理人协助履行遗

产分割依据的行为有异议，也可直接起诉遗产管 

理人。 

(三) 诉讼系属中被继承人死亡时遗产管理

人的诉讼承继人地位 

诉讼承继是指，“在诉讼中，纠纷的主体地

位从当事人转移至第三人，由此使作为新主体的

第三人成为当事人，并继续进行原有诉讼之情

形”[32]。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一方当事人死亡时

程序上应如何处理的规定体现了诉讼承继的内

容，并以继承人是否同意承继诉讼作为诉讼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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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诉讼终结的分界线。例如，我国《民事诉讼法》

第 153 条规定的诉讼中止的事由之一是“一方当

事人死亡，需要等待继承人表明是否参加诉

讼”。按照该法条的思路，只要继承人愿意参加

诉讼，继承人即作为新的当事人续行对方当事人

与原当事人之间的诉讼；若继承人放弃诉讼权

利，依《民事诉讼法》第 154 条的规定，会使诉

讼终结。然而，在《民法典》确立遗产管理人制

度之后，上述处理程序已不再具有合理性。就诉

讼系属中纠纷的发展趋势而言，诉之主体(被继承

人)死亡并不意味着诉之请求无人主张而消失，继

承人之外的遗产债权人、受遗赠人等遗产利益者

有被卷入此纠纷的可能。若在该讼存在继续推进

的现实意义之际，仅因继承人放弃参讼而断然选

择终结诉讼，显然不利于遗产债权人、受遗赠人

等的权益保护。 

遗产管理人在继承人之外成为诉讼承继人

的正当性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被继承人在诉

讼系属中死亡时，无论有无继承人或继承人是否

放弃诉讼权利，均存在遗产管理人。民政部门或

村民委员会将充当兜底性的遗产管理人角色，故

无须担忧适格诉讼承继人的缺位。另一方面，从

比较法学角度看，在遗产管理制度较为成熟的国

家的立法中，如《日本民事诉讼法》第 124 条第

1 款与《德国民事诉讼法》第 243 条，均将遗产

管理人或遗嘱执行人视为诉讼承继人。可见，由

遗产管理人承继死亡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已成为

部分国家民事诉讼法学的一种共识。此外，从执

行当事人之变更追加程序与遗产管理人制度的

联动来看，在我国《民事执行变更追加规定》中，

已明确规定遗产管理人可依法继受执行当事人

的权利、义务而成为执行债权人或执行债务人。

既然如此，对于诉讼系属中一方当事人死亡时的

处理，也应采取类似的规则，由遗产管理人承继

死亡当事人的诉讼地位。 

一旦明确遗产管理人具有诉讼承继人的地

位，就应当对我国《民事诉讼法》第 153、154

条中关于一方当事人死亡时的处理程序作出相

应修改。具体而言：①《民事诉讼法》第 153

条第 1 款第 1 项规定的情形，不一定需要中止

诉讼。被继承人于诉讼中死亡时，若其遗产管

理人是明确的，可以直接变更该遗产管理人为

当事人，无须因等待继承人是否参加诉讼的态

度而中止诉讼；若尚未确定遗产管理人且短时

间内不能确定的，则可以考虑中止诉讼。②《民

事诉讼法》第 154 条第 1 款和第 2 款规定的情

形，不一定需要终结诉讼。一方面，作为被继

承人的原告死亡时，应当由遗产管理人承继原

告的诉讼地位，不存在因“没有继承人，或者

继承人放弃诉讼权利”而终结诉讼的情况。法

院通知遗产管理人承继诉讼后，应根据债权债

务关系本身的情况作出裁判。另一方面，作为

被继承人的被告死亡时，应当由遗产管理人承

继被告的诉讼地位。若查明被继承人没有遗产，

在程序处理上可以采取终结诉讼的方式。但应

当明确的是，此处的终结诉讼在性质上属于程

序性的终结，而非是对当事人之间实体权利义

务判断的终结，故并不排除原告方提起后诉的

可能。原因在于，所谓“没有遗产，也没有应

当承担义务的人”，只是根据诉讼时的情况所作

的判断，不排除在终结诉讼后又发现被继承人

有其他遗产的可能。因此，在终结诉讼后又发

现被继承人有其他遗产的，应当赋予原告方针

对遗产管理人再次提起诉讼的权利。 

 

五、结语 
 

虽然我国《民法典》已经引入遗产管理人制

度，但在涉及遗产纠纷的诉讼中，遗产管理人是

否为诉讼实施权主体尚存争议。赋予遗产管理人

诉讼实施权具有必要性，不仅能最大限度地解决

实务中遗产权利主体权益保障难题，同时也能实

现司法资源的高效利用。通过对相关理论学说的

辨析可知，遗产管理人享有诉讼实施权的实体法

基础在于管理权，程序原理为法定诉讼担当。考

虑到实务中因遗产引起的纠纷类型较多，本文在

借鉴域外遗产管理人制度并结合我国司法实践

的基础上，对遗产管理人在遗产债务清偿、债权

追索、继承或遗赠等诉讼类型中的诉讼实施权展

开了类型化探讨，以期为遗产管理人能够妥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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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使诉讼实施权提供参考方案。 

 

注释： 

 

① 关于法院对遗产管理人是否为适格诉讼主体的分歧案

例，参见本溪市平山区人民法院(2021)辽 0502 民初 1063

号民事判决书、湖南省衡东县人民法院(2021)湘 0424 民

初 818 号民事判决书。 

② 参见广州市律协公布的《律师担任遗产管理人操作指

引》、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发布的《遗产管理人操作流

程指引》。 

③ 参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

(2021)新 0109 执异 80 号执行裁定书。 

④ 《民法典继承编解释(一)》第 35 条与《民法典》物权编

第 230 条的规定存在冲突，前者将继承人取得遗产所有

权的时间确定为遗产分割之后，后者则主张继承人自继

承开始时就取得遗产所有权。 

⑤ 参见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桂 03 民终 1139 号民事

判决书。 

⑥ 参见辽宁省沈阳市于洪区人民法院(2021)辽 0114 民初

7553 号民事判决书。 

⑦ 参见湖南省衡东县人民法院(2021)湘 0424民初 818号民

事判决书。在诉讼中，由继承人一致推选的遗产管理人

(继承人)独立行使诉讼实施权，其余继承人则退出诉讼。

在青海省西宁市湟中区人民法院(2021)青 0122 民初

1762 号民事判决书中，原告以遗产管理人(继承人)和其

他两位继承人为共同被告提起诉讼。 

⑧ 参见陕西省镇安县人民法院(2021)陕 1025民初 143号民

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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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allocation of the estate administrator's right to sue or be 
sued: From two dimensions of the substance and procedure 

 

LIU Xuezai, ZHAO Beibei 

 

(School of Law,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The system of estate administrator is a new subject in Section 1145 of the Civil Code, aiming to 

ensure fairness and efficiency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estate. It is of practical necessity to allocate to the 

estate administrator the right to sue or be sued, which meets the needs of the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subject of the estate right ownership and the appeal of the judicial benefits of the country. 

Based on the nature of the title relationship of management activities, the substantive legal basis for the 

administrator to enjoy the right to implement litigation is the management right with the nature of "inherent 

right", while the principle of procedure is legal litigation. To ensure that the administrator can properly 

exercise the right to enforce the lawsuit, we should, on the one hand, take as the boundary whether the 

administrator is the successor to sort ou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ight of action in the specific inheritance 

dispute litigation, and on the other hand, clarify the status of the inheritor of the lawsuit of the estate 

administrator, and then optimize and adjust the provisions on the death of one party in Article 153 and 

Article 154 of the new Civil Procedure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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